
討論文件 
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六日 
 
 

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
 

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 
就香港特別行政區參照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 

提交的第四次報告舉行之審議會 
 
 

目的  
  
 本文件旨在載述香港特別行政區（香港特區）參照

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《公約》）所提交的第四

次報告的審議會安排。 
 
背景 
 
2. 香港特區參照《公約》擬備的報告透過中央人民政

府提交聯合國。香港特區的第三次報告在二零一一年提交聯合

國，在二零一三年三月經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（委員會）審議，

委員會在同年三月發出了審議結論。第四次報告在二零一九年

九月提交聯合國，並就委員會在上次審議結論中所載的事宜作

出了回應。 
 
3. 第四次報告已上載至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網頁1，供

市民閱覽。報告的印刷本亦已於二零一九年十月分發給所有立

法會議員、持份者及公眾人士。 
 
4.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二零二零年八月就第四次

報告的審議發出問題清單（見附件）。我們會就清單內的問題

透過中央人民政府向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交書面回應。 

1  見 https://www.cmab.gov.hk/tc/press/reports_human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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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議會

5. 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初步計劃二零二一年三月第

131屆會議審議香港特區的第四次報告，具體日期待定。特區政

府將派出代表團出席審議會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二零二零年十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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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委員會第一二九屆會議(2020年6月29日至7月24日)通過。

人權事務委員會 

與中國香港第四次定期報告有關的問題清單* 

實施《公約》的憲法和法律框架(第二和第十四條) 

1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5 段)，請說明

中國香港作出了何種程度的努力，確保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

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》的解釋不會損害中國香港在《公約》

下的義務，特別是《公約》第二和第十四條規定的義務，或與法治原則相牴觸，

並確保人大常委會仍在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的權限範圍內，行使對

《基本法》的解釋權。請澄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廣深港高鐵在九龍的聯合檢查

站安排所作決定是否符合《公約》的規定。請解釋中國香港如何處理人大常委會

對《基本法》的解釋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與《公約》不符的情況。 

2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7 段)和中國香港

提供的資料(CCPR/C/CHN-HKG/4，第 9 段)，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採取了哪些步

驟，依照《關於促進和保護人權的國家機構的地位的原則》(《巴黎原則》)建立

一個獨立的人權機構，負責處理《公約》所載所有權利，並賦予其足夠的權力，

包括加強平等機會委員會和其他現有機構的獨立性，並擴大它們的任務範圍，以

促進和保護《公約》所載各項權利。

緊急狀態和關於國家安全、反煽動和反恐的法律(第二、第四、第七、

第九、第十、第十四、第十五、第十七、第十八、第十九、第二十一、

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五條) 

3. 請澄清《公約》與 2020年 6月 30日通過的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

維護國家安全法》(《國安法》)之間的關係，並說明已經採取或計劃採取哪些措施，

確保適用和執行該法不違反《公約》規定，特別是第七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四、

第十五、第十七、第十八、第十九、第二十一、第二十二和第二十五條的規定。

具體而言，請澄清《國安法》以下條款是否符合《公約》：(a) 載有“分裂國家”、

“顛覆國家政權”及“恐怖活動”定義的條款；以及(b) 賦予行政長官委任法官

處理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權力，以及賦予律政司司長就陪審團審訊指示原訟

聯 合 國 CCPR/C/CHN-HKG/Q/4

公民及政治權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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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庭的權力的條款。請說明作出了哪些努力，確保通過這項法律的過程透明，並

考慮了中國香港公民的意見。 

4. 關於《國安法》，請詳細說明以下內容：(a) 計劃採取哪些程序和立法措

施，執行該法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七條；(b) 《國安法》的適用範圍，包括其域外

適用範圍；(c) 《國安法》第二十九和第三十條規定的“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

危害國家安全罪”一語的含義。還請詳細說明以下情況：(a) 賦予由《國安法》

設立的執行機制哪些權力和豁免，以及計劃採取哪些措施，確保這些權力和豁免

與《公約》相一致；(b) 《國安法》賦予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和

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哪些權力和豁免，以及有哪些

問責機制對這些機構進行監管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根據《國安法》對中國香港的

法律作出了或計劃作出哪些修訂。 

5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(1922 年)是否與《公約》第四條相

一致，並澄清是否明確禁止在緊急狀態期間克減《公約》所載不可克減條款；是否

提供了與克減有關的程序性保障；哪些情況構成“公共危險”和“緊急情況”；

立法會是否有權批准、修訂或廢除根據該條例通過的任何緊急情況規例。請說明

是否正在考慮廢除該條例或全面修訂其規定，以確保其與《公約》相一致。 

6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14段)，請說明

已採取或計劃採取哪些措施，確保“叛國”和“煽動叛亂”罪行的範圍，以及

“外國政治性組織或團體”一詞的範圍，在預期的法例及《刑事罪行條例》中有

適當和狹義的定義。請澄清在《聯合國(反恐怖主義措施)條例》中使用不精確和

寬泛術語定義的關切，特別是對“恐怖主義行為”的定義的關切，以及這些定義

對保護《公約》所載權利的不利影響，並說明為解決這些關切問題採取的措施。

請提供資料，說明為涉嫌或被指控犯有恐怖主義或相關罪行的人提供的法律保

障，以及被指控犯有恐怖主義或相關罪行的人，特別是組織和參加抗議活動者的

案件情況。 

不歧視和男女平等(第二、第三、第二十五和第二十六條) 

7. 關於中國香港提供的資料(CCPR/C/CHN-HKG/4，第 23段和第 186-187段以

及附件26C)，請詳細說明進一步採取了哪些步驟，確保反歧視法例，即《性別歧

視條例》、《殘疾歧視條例》、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》和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禁止在

公共和私營部門的所有領域基於《公約》所禁止的所有理由的一切形式的歧視，包

括直接、間接和多重歧視。請說明中國香港是否正在考慮制訂這方面的全面反歧

視法例。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19段)，請

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將《種族歧視條例》的適用範圍擴大至政府，特別是香

港警務處和香港懲教署，並提供資料，說明平等機會委員會收到多少宗針對警

察和懲教人員的種族歧視案件，以及這些案件的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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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23段)，請說明

採取了哪些步驟，承認同性夥伴關係及解決同性伴侶面臨的歧視問題。請提供最

新資料，說明關於承認跨性別者的立法進展，並澄清法律承認變性的某些要求，

如剝奪生育能力和性別確認手術是否符合《公約》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保護

男女同性戀、雙性戀、跨性別者和雙性者，特別是如何防止仇恨言論和仇恨犯

罪；如何為他們舉辦同性戀驕傲遊行等活動的權利提供便利；並對關於被拘留的

跨性別者遭受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，包括受到侵擾性和侮辱性全身搜查、單獨

監禁和無法獲得激素治療的報告作出回應。 

家庭暴力和性別暴力(第二、第三、第六、第七和第二十六條) 

9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18段)，請說明

採取了何種程度的措施，加強執行《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》，以及保護和支

持家庭暴力受害者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應對父母與子女一起自殺或讓子女

無人看管的案件。 

生命權、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、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罰，以及

人身自由和安全(第六、第七、第九、第十和第十四條) 

10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對警察使用武力予以規範的法律，以及這些法律在多大

程度上符合《執法人員使用武力和火器的基本原則》(1990 年)和《聯合國關於在

執法中使用低致命武器的人權指南》 (2020 年 )。關於中國香港提供的資料

(CCPR/C/CHN-HKG/4，第 31-32段)，請提供詳細資料，說明承認以“合法權限、

理由或解釋”作為免責辯護的酷刑或虐待案件，並提供承認禁止酷刑的不可減損

性質的法院裁決實例。有報道稱，在 2019年 11月 12日包圍香港城市大學期間，防

暴警察總指揮指示下屬瞄準並向抗議者頭部射擊，請對這類報道作出評論。此

外，請澄清這項指示是否構成《刑事罪行(酷刑)條例》第 3 條第(4)款規定的部屬

人員的合法權限、理由或解釋。 

11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12段)，請說明

採取了哪些步驟，建立一個具有足夠調查權力的獨立機制，包括是否加強現有機

制，以有效處理關於警察侵犯人權行為，包括過度使用武力的投訴。請提供最新

資料，說明投訴警察課收到投訴的情況，包括投訴、調查和起訴的數量以及實施

的制裁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步驟，根據相關國際準則和標準完善關於執法人員使

用武力的規定及加強對執法人員的培訓。有報道稱，警察在行使警察權時往往不

出示委任證，不在制服上佩戴任何形式的身分證明，實施逮捕時也不告知嫌犯被

捕的原因，請對這類報道作出評論。 

12. 請提供最新資料，說明在押期間自殺和其他死亡的情況，包括死亡人數、開

展的調查和調查結果，以及為防止再次發生死亡事件採取的措施。請提供資料，

說明拘留期間和在拘留地點發生的酷刑和虐待案件，包括案件數量、對這類案件

的調查和起訴情況、對施虐者的制裁，以及為防止再次發生此類案件採取的措

施。請具體說明採取了哪些步驟，加強對拘留場所人員的監測和投訴機制的獨立

性和有效性，以及為防止報復申訴人採取的步驟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減輕

冠狀病毒病(COVID-19)大流行對被拘留者，包括對移民拘留設施中的被拘留者

的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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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外國人，包括移民、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的待遇(第七、第九、第十二、

第十三和第二十四條) 

13. 請解釋《入境條例》為反對任意拘留外國人的聲請人提供的程序保障，包括

司法監督和對處境脆弱者的保護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步驟，允許那些經酷刑聲請

上訴委員會證實聲請成立的人或已被承認為難民的人工作，並承認他們的居留

權，特別是他們在中國香港出生的子女的居留權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正在進行的

《入境條例》審查的情況。還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委員會先前關於這一問題的結論

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15段)的執行情況。 

14. 請解釋酷刑聲請上訴委員會證實聲請成立的人數很少的原因，並對有關給予

保護的門檻不當和甄別機制無效的報告作出評論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步驟，改進

對聲請人的統一篩選機制，包括是否傳播有關聲請和上訴程序的信息、提供免費

法律援助和及時公布委員會決定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就保護處境脆弱的尋求庇護

者，如酷刑、性暴力和性別暴力或販運人口的倖存者，向相關官員提供的指導方

針和培訓。 

  消除奴役、僕役和販運人口現象(第二、第七、第八和第二十六條) 

15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20段)，請說明

採取了哪些步驟，確保將一切形式的販運人口行為定為刑事犯罪，並在中國香港

適用《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關於預防、禁止和懲治販運人口特別是婦女

和兒童行為的補充議定書》。有報道稱，執法和司法人員對販運人口問題缺乏了

解，機構間協調不力，導致調查、起訴和定罪的數量很少，請對此作出評論。請

提供這方面的年度統計數據，包括現有關於公職人員作為犯罪人或同謀的案件的

資料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防止販運人口受害者因人販子強迫他

們實施非法行為而受到懲罰，改進對販運人口受害者的確認和轉介工作，以及向

其提供保護和援助。 

16. 中國香港在提供的資料(CCPR/C/CHN-HKG/4，第 62和 65段)中表示，打算

維持關於外籍家庭傭工的“兩星期規則”和留宿要求，請具體說明採取了哪些立

法和體制措施，加強對外籍家庭傭工的保護，使其免受僱主和職業介紹所的勞動

剝削和虐待，並為他們報告發生的剝削和虐待行為提供便利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

措施，加強對經常從事販運外籍家庭傭工、向外傭收取過高費用及引誘他們陷入

債役的職業介紹所的制裁，並說明中國香港如何處理在被吊銷執照後繼續營業、

有時以不同名字重新開業的職業介紹所。請澄清外籍家庭傭工與其他移民工人在

申請永久居留身分時計算在中國香港居留年份的區別。 

  訴諸司法、司法獨立和公平審判權(第二和第四條) 

17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加強司法獨立，保護法官不受外部干涉，

不會因為其判決而受到報復和恐嚇。還請提供最新資料，說明法律援助的可及性

和充分性，以及法律援助申請者的資格標準。請說明自 2013 年法律援助服務局

審查以來，為建立一個獨立的法律援助機構採取的步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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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私隱權(第十七條) 

18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就《截取通訊及監察(修訂)條例》第 3 條第(1)款(a)項中

關於授權截取或秘密監視的條件的解釋，向執法人員提供了哪些指導。還請提供

資料，說明對第 2類監察的行政授權，包括使用的攔截和監視設備、制定的監督

程序，以及發出或續期的行政授權的數量。此外，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在應對

COVID-19 背景下發出的攔截和／或秘密監視授權的情況，並說明作出了哪些努

力，確保這些措施符合《公約》第十七條的要求。 

19. 請說明在 2017年行政長官選舉期間發生事件後，包括選舉事務處在內的公

共機構為加強保護個人資料採取了哪些措施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個人資料私隱專

員公署收到的投訴的最新情況，包括關於投訴數量和結果的年度統計數據，並單

獨說明針對執法人員的投訴的情況。有報道稱，在反對引渡法案的抗議活動期

間，警察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查看了被捕者智能手機上的私人資料，請對此作

出評論。 

  表達自由(第十九、第二十和第二十一條) 

20. 有報道稱，記者、學者、學生、政界人士和人權維護者日益面臨威脅、人身

攻擊、網絡攻擊、騷擾和恐嚇，請對此作出評論。還有報道稱，記者加強了自我

審查，他們受到的外部壓力加劇；外國記者和人權活動家的工作簽證被拒簽，或

被禁止進入中國香港；有出版商、書商失蹤、被任意拘留和遭受酷刑和虐待的事

件；此外，社交媒體受到審查，請對這類報道作出評論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採取

了哪些措施解決上述問題和創造有利於自由表達意見(包括不同意見)的環境。 

21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有關媒體公司所有權和管理的立法和體制框架。也請提供

資料，說明在制定新的獲取信息的立法和限制《公開資料守則》規定的廣泛例外

方面取得的任何進展。 

22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確保中國香港關於對學術機構的撥款、

任命和管理問題的政策不損害這些機構根據《公約》第十九條規定享有的自由。

請評論關於《國歌條例》可能不適當地限制《公約》所載權利，特別是第十九條

和第二十一條所載權利的關切，並提供關於該條例執行情況的資料。 

  和平集會權(第七、第九、第十、第十九和第二十一條) 

23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79/Add.117，第 19 段)，請提供資料，

說明為審查《公安條例》採取的步驟。請詳細說明對公眾集會施加的限制或條件，

包括根據該條例中的“國家安全”條款發出通知的限制或條件。有報道稱，該條

例被濫用，因該條例被捕及檢控的人數大幅增加，導致有人因害怕被檢控而不敢

參加和平抗議活動，亦請對這類報道作出評論。請解釋對雨傘運動抗議領導人的

法律訴訟長期拖延的原因，並提供有關訴訟現狀的資料。 

24. 有報道稱，中國香港近年來過度限制行使和平集會自由，例如以無理理由拒

絕公眾集會申請的情況增加、不反對通知被撤銷、引用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以

禁止在抗議活動中戴口罩和鎮壓示威活動，以及適用公眾妨擾法等，請對這類報

道作出評論。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在 2019年 6月 1日至 2020年 5月 31日期間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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捕的抗議者人數以及對被定罪者的起訴、定罪和指控的情況，並對大範圍使用逮

捕權，作為“抓捕、拘留、釋放”這一恐嚇政策做法的指稱作出回應。具體而

言，請提供資料，說明 2020 年 4 月 18 日逮捕 15 名民主派知名人士的情況，包

括對他們提出起訴、定罪和指控的情況。 

25. 有報道稱：(a) 水炮使用了含有化學刺激物的水，構成健康風險；(b) 在最

近的多起事件中，使用了實彈鳴槍示警；(c) 執法人員在 2019 年 7 月至 11 月的

抗議活動中對示威者和旁觀者進行身體和性侵犯；以及(d) 2019 年 12 月 31日，

立法會議員許智峯被近距離使用胡椒噴霧，請對這類報道作出評論。在這方面，

請提供資料，說明投訴警察課收到投訴的情況，包括投訴、調查和起訴的數量以

及實施的制裁。也請提供資料，說明在這方面進行獨立調查的情況。有報道稱，

在 2019 年及此後的抗議期間，非暴力抗議者、人權維護者、記者、救援和醫務

人員以及旁觀者遭到任意逮捕和拘留，有人在警察拘留期間遭受虐待和襲擊，請

就這類報道作出評論，並提供與公眾抗議有關的逮捕和定罪人數的統計數據。

結社自由(第二十二條) 

26. 請提供資料，說明《社團條例》中規定的社團和政黨註冊程序。有報道稱，

警方拒絕或取消或禁止社團註冊無須經法院或獨立審裁處批准，對此決定的司法

覆核只限於程序問題，而不涉及決定的實質問題，請澄清這類報道。請說明為處

理社團註冊事宜的警務人員提供了哪些有關適用《社團條例》的指導，包括對

“國家安全”及“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”等字眼的解釋。還請說明已採取或

計劃採取哪些步驟，加快處理大量積壓的工會登記申請。 

參與公共事務(第二、第三、第二十五、第二十六和第二十七條) 

27. 關於委員會先前的結論性意見(CCPR/C/CHN-HKG/CO/3，第 6 段)和中國香港

提供的資料(CCPR/C/CHN-HKG/4，第 172-181 段)，請說明正在採取或計劃採取

哪些新的具體措施，旨在全面落實《公約》第二十五條規定的真正選舉中的選舉

權和被選舉權，以及實施這些措施的預期時間表。鑑於有 6 名候選人――2018 年

立法會補選的 4名候選人、2019年村代表選舉的 1名候選人和 2019年區議會選

舉的 1 名候選人――被取消資格，請提供資料，說明選舉管理委員會取消候選人

資格的標準，並解釋人大常委會對《基本法》第一百零四條有關宣誓的解釋是否

符合《公約》。請說明採取了哪些措施，提高婦女以及屬於宗教和族裔少數群體

的人在立法機構中的代表性。




